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校內遴選辦法 

1、​ 依據 
依據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委員會公告之招生簡章辦理。 
 

2、​ 目的 
為辦理應屆畢業生「科技校院繁星計畫」校內推薦報名門檻之相關工作，特訂定本辦法，以評選
有潛力之優秀學生進入優質科技大學就讀，進而培育未來之社會中堅。 

 
3、​ 申請對象資格 

1、​ 本校應屆畢業生。 
2、​ 在校學業成績（採計至畢業前一學期之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排名在各科（組）、學程前30%

以內（非指該生所屬群別排名之前30%）。 
3、​ 全程均須就讀同一學校。 

 
4、​ 推薦名額 

1、​ 日間部13名。 
2、​ 國際部1名。 
3、​ 進修部1名。 
※日間部依專業群科及建教合作班兩種學制分別遴選，各學制遴選人數依114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人數按比例計算。 
※專業群科：日間部於二年級下學期及三年級上學期為專業自主學習學程、餐飲綜合學程(含建教合作學程安置返校上課)者。
建教合作班：日間部於二年級下學期及三年級上學期，兩學期皆完成建教合作學程者。 
※遴選推薦時，各部從缺名額將回流到其他部別。 

 
5、​ 成績計算及比序方式 

1、​ 依據下列比序項目擇優推薦，若第1比序相同時，則進行第2比序，依此類推；比序過程中以
達推薦名額，則不進行次一比序審查；比序完全相同時，由本校推薦甄選委員會決定。 

2、​ 比序排名項目： 
1.​第1比序：5學期(註1)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註2)。 
2.​第2比序：5學期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註3)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3.​第3比序：5學期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註4) 
4.​第4比序：5學期英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5.​第5比序：5學期國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6.​第6比序：5學期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7.​第7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註5)。 
8.​第8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之總合成績(註5)。 

註1：各比序中所述5學期係指一般學制至畢業前1學期之5個學期。 
註2：各比序中所述「群」係指各推薦學校科別所歸屬之15群(請參閱附錄三報名考生科(組)、學程代碼與報名群別表)。 
註3：「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技(普)高中專業群科學生為部定必修科目，綜高專門學程學生則為專精科目。 
註4：「技能領域科目」：技(普)高中專業群科學生為部定必修科目，綜高專門學程學生則為核心科目，實用技能學程及建
教合作班學生為實習科目。 
註5：第7比序與第8比序之各項總合成績，係依本委員會通過之計分方式計算，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如本簡章附表一第7
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採計項目及計分標準及附表二第8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採計
項目及計分標準。各項目證明文件之取得日期，須為考生入學推薦學校之後至報名截止日115年3月18日(星期三)前，方
予採計。考生須於報名時，於「網路報名系統」點選登錄持有之項目，並將採計項目之相關證明影本寄至本委員會審查；
未依規定辦理者，概不予採計。其他未在採計表列項目內之資料概不予採計，亦無須寄出。 
 

3、​ 評選程序及重要時程： 
序 項度 日期/時間 

1 註冊組提供全年班專業群科及建教合作班學生之第1比序至
第3比序群名次(含百分比)給成熟年班老師及召集人。 115年2月06日(五)前 

2 
2.1學生向校本部聯合服務中心領取報名表進行填寫。(進修
部同學向進修老師報名) 
2.2符合報名資格學生須於報名期限前完成校內報名，逾時不
候。 

115年2月09日(一)08:10起至 
115年2月13日(五)17:00前 



3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校內評選審查會
議，依本辦法第伍點成績計算及比序方式進行比序，若有缺
額則依前述比序進行遞補)。 

115年3月04日(三)前 

4 註冊組依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時程上傳被推薦考生資
料至聯合會系統。 115年3月11日(二)17:00止 

5 註冊組協助被推薦考生進行網路報名，並將報名表件交由註
冊組統一寄出。 

115年3月11日(三)10:00起至
115年3月18日(三)17:00止 

6 考生網路選填登記就讀志願序。 115年4月22日(三)10:00起至
115年4月28日(二)17:00止 

7 公告統一分發錄取名單。 115年5月05日(二)10:00起 
※其餘相關時程請參閱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重要日程表。 
 

6、​ 錄取規定： 
一、115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招生、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聯合招生及大學特殊選才
招生已報到之錄取生，若未依規定聲明放棄技優保送入學及特殊選才入學錄取資格，則不得報
名本招生。 
二、經本委員會分發錄取之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概不得參加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
學。 
三、錄取生未依本委員會規定期限及方式，以書面向錄取學校辦理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
參加115學年度四技二專技優甄審入學招生、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入學招生、各校單獨招生及
大學各招生管道之招生，違者取消本招生錄取資格。 
四、115年5月5日(星期二)10：00起在本委員會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不另寄分發結果之書面通知，
考生須自行上網查詢、下載或列印考生之分發結果通知單。考生如未上網查詢，而致錄取權益
受損，概由考生自行負責。考生所屬推薦學校亦可自行上網查詢或列印錄取名單存參。（網址：
https://www.jctv.ntut.edu.tw/star/）。 

 
7、​ 其辦法未盡事宜，依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招生簡章規定辦理。 

 

臺北市私立開平餐飲職業學校 

115學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報名申請表 

 

基本 
資料 

學號  身分別 □專業群科  □建教合作班 
(註冊組填寫，學生勿填) 

姓名  5學期學業 
平均群排名 

(註冊組填寫，學生勿填)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或 
居留證統一編號           

畢業學制 □日間部   □國際部   □進修部 原住民 □是  □否 

通訊 
資料 

通訊地址 □□□ 

Email  

家用電話  行動電話  

家長或 
監護人 

姓名  



家用電話  行動電話  

 
1.​ □本人確認以上所有欄位皆已核對完畢，資料皆正確無誤，且已確實瞭解隱私保護政策聲明，並

同意授權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為辦理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 
 

2.​ □本人確認了解並同意遵守，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概不得參加115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
學。 
 

3.​ 凡登錄原住民身分之考生，即同意本委員會透過「內政部電子查驗機制系統」查驗考生戶籍資料
，無須繳寄「戶籍資料證明文件」，此欄位僅提供教育部統計使用，為非必要性之蒐集。考生可自
行選擇是否提供，未提供者不會影響其報考資格。 
 

4.​ 本遴選無另行進行備取名單，若於錄取後放棄將影響自身及其他同學權益，請報名同學於報名前

先參閱當年度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簡章，確認欲報考校系招生名額且經過詳細思考未

來升學規畫後再進行報名。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 


